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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教字〔2017〕52号

关于给予王汉和于俊康两名同学退学处理的

通知

相关部门、美术与设计学院、环境与测绘工程学院：

经查美术与设计学院于俊康（学号：2015064130）、环境与

测绘工程学院王汉（学号：2015103138）两名同学未经批准连续

两周未参加学校规定的教学活动。

根据《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》（教育部令第 41 号）第

三十条（四）款及《宿州学院学生学籍管理办法》（校教字〔2017〕

29 号）第三十四条（四）款之规定，经 2017 年 11 月 29 日校长

办公会研究，给予对王汉和于俊康两名同学退学处理，请认真做

好退学学生的相关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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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）

宿州学院

2017 年 11 月 30 日

抄送：教务处、学生处、财务处、团委、保卫处、后勤管理处、美术与设计学院、

环境与测绘工程学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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